
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班級學生問題危機處理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年10月13日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年11月18日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年3月14日行政會報修訂 

111年3月3日導師會報修訂 

 

1. 意外或疾病突發 

 

 

2. 情緒困擾或暴力 

 

無法控制 

通知相關專業教師 

任課教師 導師/教師助理員 

健康中心治療(一般性) 

通知家長 

送醫治療(嚴重性) 

任課教師 導師/教師助理員 

(1)駐班協助(輕微) 

(2)送保健室(嚴重) 

可控制 

安置健康中心(隔離) 

恢復後送回教室教任課教

師，填寫處理日誌 
強制送醫 

學務處 生教組/安學人員 

安置保健室(隔離) 


